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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癒心鄉心理諮商中心 

招收實習生辦法        

經 99.03.02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九十八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經 106.05.26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一 o五學年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說明 

    癒心鄉心理諮商中心是隸屬於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的心理師合格執業場所，也是本

系致力於發展悲傷輔導與諮商、生命教育及自殺防治關懷、醫療諮商與職業重建等專業工

作的悲傷輔導專業教室，特定本實習辦法，招收實習生，以作為培育此領域專業人才的實

務訓練機會給認同此領域的諮商心理師實習生，更作為累積本系培育此專才之教學相長經

驗。 

二、依據 

癒心鄉心理諮商中心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七條規

定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第一項所稱實習係指大專院校諮商（輔導）中心。 

三、 實習資格 

(一) 碩士層級 

1. 全職： 

( 1 )國內外諮商心理相關研究所修業滿兩年(含)之研究生或修畢碩士學位三年內者。 

( 2 )需修習諮商輔導相關課程（含諮商理論、實務、實習等），符合心理師法規定者。 

2. 兼職： 

( 1 )國內外諮商心理相關研究所修業滿一年(含)之研究生。 

( 2 )需修習諮商輔導相關課程（含諮商理論、實務等），符合心理師法規定者。 

(二) 學士層級 

選修本系諮商與輔導相關課程。 

四、實習內容： 

1.個別諮商（含分案初談）。 

2.團體諮商。 

3.心理測驗與衡鑑工作。 

4.心理衛生推廣工作。 

5.輔導與諮商相關行政事務。 

6.參與專業訓練、督導、推廣暨服務工作。 

7.其他詳細實習內容依照中心督導與實習生共同商訂之。 

 

五、實習時間：起訖時間依實習契約為主，特殊情況另議。 

(一) 碩士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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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職： 

    原則上自 7 月 1 日起至隔年 6 月 30 日止。每週實習四天，每天 8 小時。 

2. 兼職： 

依申請者原學校實習計畫之規定辦理。 

(二) 學士層級 

依申請者原學校實習計畫之規定辦理。 

六、相關權利及義務：  

        1.實習期間本中心指派之督導提供每週一小時專業督導，每月二次團體督導為原則。 

2.實習期間應依照議定時間出席，全職實習生之差勤應比照本校專任人員規定，不得無

故缺席、遲到、早退。 

3.應按時完成工作紀錄（例如個別、團體諮商和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之記錄）與實習報告。 

4.實習期間應遵守本中心相關規定與諮商專業倫理規範。 

5.若有不合實習規範情事，本中心得以提出終止實習。 

6.於實習期滿後，本中心針對實習合格者報請校方開立實習證書。 

七、實習申請： 

1.名額：每年招收全職實習生一至兩名，兼職實習生兩至三名，得依實際狀況而調整。 

2.應備文件：  

(1) 個人履歷； 

(2) 自傳； 

(3) 實習計劃書（含實習目標與動機、實習內容、對機構期待等）； 

(4) 大學部、研究所成績單； 

(5) 學生（學歷）證件證明影本； 

（6）相關研習或實務經驗證明書影本。 

（7）就讀大學部、研究所之實習辦法； 

（8）推薦信。 

3.每年經書面審核通過者，另以電話通知面談，錄取者以電話通知，並於議訂實習之日

報到開始實習。 

八、本辦法的議定與修改： 

本辦法由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系務會議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